
 

【明慧网】（明慧网通讯员陕

西报道）明慧网 2022 年 12 月 3 日

报道了陕西省自 2021 年 2 月底以

来，有八名省、市、区级官员因迫

害法轮功，遭到恶报落马的文章。

（请见《参与迫害法轮功 近两年

陕西省八名官员遭恶报》）实际

上，陕西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

官员，近两年遭恶报的远不止八

人，以下再补充六人。 

中共政法系统开始所谓“整

顿”，全国被查落马的各省、市、

县级等部门的官员与日俱增，自

1999 年 7 月开始至今 23 年多，这

些官员是中共邪党上指下派迫害法

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，对当地法轮

功学员的被绑架、关押、刑讯逼

供、构陷黑材料、非法监禁、施酷

刑等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犯下

了迫害佛法修炼者的重罪。迫害佛

法修炼者的罪业，既逃不过人间的

法律制裁，更逃不过天谴。苍天有

眼，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恶人和恶

事。 

一、陕西省汉中市原副市长郑
永涛被提起公诉 

2020 年 2 月 26 日消息，陕西

省汉中市原副市长郑永涛被提起公

诉，依法双开。 

郑永涛，男，汉族，1966 年

10 月生，陕西宁强人，其主要履

历：2011 年 6 月至 2014 年 12

月，历任南郑县副书记、代县长、

县长；2014 年 12 月至 2019 年 2

月，历任汉中市汉台区副书记、代

区长、区长、书记；2019 年 2 月

至 2019 年 10 月，汉中市副市长。

郑永涛作为南郑县、汉台区的主要

领导官员，对当地法轮功学员遭迫

害事实负有不可推卸的。 

◎2013 年 1 月 27 日，汉中粮

油机械厂职工、法轮功学员刘伟在

南郑县黄官镇散发真相资料时，遭

人恶告被绑架，后被南郑县公安局

非法逮捕。 

◎2015 年 10 月 30 日上午 8

点 20 分，法轮功学员高荣在汉台

区铺镇讲真相，被不明真相的男青

年举报，被汉中市汉台分局铺镇派

出所的警察绑架。 

◎2016 年，汉中市汉台区法

轮功学员姚彩文、杨素珍 2 人被绑

架。 

◎2017 年，在全国实施邪恶

的“敲门行动”中，汉中市 34 法

轮功学员被非法抄家或被骚扰。其

中， 汉台区受害最严重。 

二、汉中市政协原主席王隆庆
被提起公诉 

2020 年 2 月 29 日消息，陕西

省汉中市政协原主席王隆庆严重违

法被提起公诉。 

王隆庆，男，汉族，1961 年 9

月出生，陕西洋县人。其主要履

历：2002 年 1 月至 2009 年 3 月，

历任勉县县委副书记、副县长、县

长、书记；2009 年 3 月至 2016 年

10 月，任汉中市副市长、常委；

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2 月，任

汉中市政协主席。王隆庆在任职勉

县主要领导期间，对当地法轮功学

员遭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 

◎2007 年 7 月 3 日，勉县公

安局副局长王卫斌、国保大队王

静、黄沙派出所所长朱振海等十多

个警察，从勉县妇幼保健院门诊部

将薛丽君绑架到黄沙派出所，并非

法抄家，拿走私人物品，后转移到

勉县看守所迫害。在看守所，薛丽

君被刑讯逼供，戴上脚镣、手铐，

双脚离地捆绑在铁椅子上，2 天 2

夜没有休息，7 天没吃没喝，她的

身心受到极大摧残，导致冠心病突

发，因生命垂危才被亲属接回。 

◎2008 年 7 月 8 日中午 11

点，勉县法轮功学员芳清香在县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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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国道 108 公路武侯段公路上行

走，被武侯派出所警察董杰、肖平

与国保大队警察赵学、王静等人绑

架和非法抄家。芳清香家里被翻得

一片狼藉，她被非法关押在看守

所。芳清香是勉县三粮液酒厂下岗

（失业）工人，丈夫去世，债务累

累，母女二人相依为命，生活艰

难，只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受到迫

害。芳清香后被非法劳教，被关押

在陕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。 

三、渭南市政协主席吴蟒成被
查 

2020 年 4 月 8 日消息，陕西

渭南市政协主席吴蟒成被提起公

诉。 

吴蟒成，男，汉族，1963 年 4

月生，陕西省韩城市人。其主要履

历：2010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

月，任渭南市委秘书长、政府副市

长、党组成员、常委、副市长；

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5 月，任渭

南市政协主席、党组书记。 吴蟒

成任职渭南市主要领导期间，对当

地迫害法轮功学员事件负有不可推

卸的责任。 

◎2011 年 8 月 19 日，陕西政

法委、“610”在渭南市华县召开

迫害法轮功的“现场会”，陕西省

委政法委副书记，省“610”头目

吴新成讲话，叫嚣要在全省机关、

社区、学校、村组、家庭推广迫害

法轮功的所谓华县经验。不久，全

省各地发生了大面积绑架法轮功学

员的迫害事件。 

◎2012 年 3 月，渭南市富平

县法轮功学员秦小燕外出发神韵光

碟时被诬告，庄里派出所警察把秦

小燕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关押。富平

县“610”非法抄了秦小燕的家。 

◎2012 年 10 月 19 日上午，

渭南市蒲城县法轮功学员郑敏、王

凤琴和王进财、杨莲英夫妇到乡下

发放真相资料和神韵晚会光盘，被

公交车售票员李婷诬告，四人随即

遭蒲城县党睦镇派出所（见下页）



 

  

（接上页）徐苏斌等恶警绑架。10

月 21 日晚 10 点多，党睦镇派出所

警察伙同渭南市临渭区国保大队向

九亮等人，拿着从四位学员身上抢

去的钥匙，在其中三个家中没任何

人和当事人不知情下闯入抄家。四

位后被蒲城县公安局非法逮捕。 

◎2013 年 4 月 17 日，渭南市

蒲城县法院对渭南市七十八岁的王

进财、七十三岁的杨莲英、六十九

岁的郑敏和六十二岁的王凤琴等四

名老年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。因律

师的辩护将在场的法官和公诉人驳

斥的理屈词穷，使庭审不了了之。

最后，法轮功学员杨莲英被非法判

刑 5 年。王进财、郑敏、王凤琴三

人免于刑事处分，被迫离家出走、

在外流离失所，却遭到蒲城县公安

局在网上的非法通缉。 

◎2013 年，渭南市富平法轮

功学员张军权被绑架，并被非法逮

捕、判刑，关押在渭南监狱迫害。 

◎2014 年 1 月 25 日下午，渭

南市富平县庄里镇法轮功学员侯华

宁、林正正二人在住地周围的庄里

镇农村发放并张贴法轮功真相资料

时，被当地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遭

到富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庄里镇

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。后二

人被富平县公安局非法逮捕。 

四、陕西省汉中市委原常委、
统战部部长党振清被逮捕 

2020 年 5 月 22 日消息，陕西

省汉中市委原常委、统战部部长党

振清 2020 年 6 月逮捕逮捕。 

党振清，男，汉族，1963 年 3

月出生，陕西汉中人，1991 年 5

月加入中共邪党，其主要履历：

2006 年 6 月至 2011 年 6 月，任洋

县县委书记；2011 年 6 月至 2019

年 1 月，历任汉中市委秘书长、副

市长；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5

月，历任汉中市委常委、统战部部

长（副厅级）。党振清是汉中市市

级主要官员，其任职期间对当地法

轮功学员遭迫害负有主要责任。 

◎2009 年 7 月 19 日至 8 月 20

日，在洋县公安局长丁新善的直接

指挥下，洋县城关镇城内派出所所

长梅林、副所长王馅兴等五名恶警

相继绑架了胡友明、董桂林、岳显

翠等 11 名法轮功学员，抢走了他

们的电脑等私人财产。被绑架的法

轮功学员中除两名被取保候审，一

人被长期监视居住外，八人被秘判

重刑后押往外地，从此渺无音讯。 

五、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原县
委副书记、县长李耕被公诉 

2020 年 7 月 24 日消息，陕西

省汉中市西乡县原县委副书记、县

长李耕被公诉。 

李耕，男，汉族，1969 年 10

月生，陕西城固人，1997 年 12 月

加入中共邪党。其主要履历：李耕

曾长期在汉中日报社工作；2006

年 9 月起任汉中市汉台区委常委、

政法委书记；2011 年 9 月任汉台

区委副书记；2017 年 1 月任西乡

县县长。李耕至少在任职汉台区政

法委书记期间，对当地法轮功学员

遭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： 

◎2006 年，汉台区法轮功学

员彭文治、李俊英、张莉萍被绑

架。 

◎2007 年 9 月 9 日，汉台区

法轮功学员谢红霞、崔晓梅被绑

架，并被强行抄了家，非法关押并

敲诈勒索二千元。 

◎2007 年汉中市法轮功学员

余开红、谢红霞、崔晓梅、王妙、

刘翠英、杜淑心、许春燕、郑翠平

被绑架。 

◎2008 年 1 月 10 日早晨，法

轮功学员卫彩霞在单位上班，被汉

台区国保大队马平安、教导员裴光

明、李有志等人绑架到汉台区国保

大队办公室非法审讯。熊洪波、余

静等人对卫彩霞住宅非法搜抄。晚

上大约 10 点卫彩霞才被放回家。 

◎2008 年 3 月 28 日，汉台区

法轮功学员杨秀莲带着身体的伤痛

和心中的屈辱，含冤离世。2004

年 1 月，杨秀莲从陕西女子劳教所

回家时骨瘦如柴，行动迟缓。回家

后，仍然被监控，担惊受怕。在她

离世的 2 个月前，国保大队长马平

安等人还到家里非法搜查，骚扰。 

◎2008 年 5 月，在汉中市

“610”、公安局的操纵下，汉台

区公安局国保大队长马平安、副大

队长裴光明、李有治等以奥运维稳

为借口，大肆迫害当地法轮功学

员，包括绑架、抄家、囚禁、判

刑。其中，2008 年 5 月 6 日，汉

台区国保大队马平安等一伙警察绑

架高级工程师叶浩，并非法抄家。

抢走了家中的 160000 元现金。后

叶浩被非法判刑。 

◎2009 年 5 月 13 日下午 3 点

钟，汉台区法院对四名法轮功学员

非法判刑，杨华 9 年，兀亚莉 5

年、叶浩 5 年，李青檬 4 年。 

◎2009 年 5 月一天，法轮功

学员敬利华被汉台区“610”伙同

公安局国保大队、铺镇派出所、村

干部等十几人绑架、抄家，劫持到

西安“610”的轩平园洗脑班迫害

3 个多月。 

六、咸阳市中院原党组成员、
副院长张忠玉被查 

2020 年 5 月 21 日消息，陕西

省咸阳市中院原党组成员、副院长

张忠玉被开除党籍、调查。 

张忠玉，男，汉族，1962 年

10 月生，四川梓潼人，1986 年 11

月加入中共邪党。其主要履历：

2006 年 1 月至 2009 年 11 月任咸

阳市中级法院党组成员、副院长；

2009 年 11 月至 2019 年 2 月任咸

阳市中级法院党组成员、副院长

（正县级）。张忠玉作为咸阳市中

院副院长任职期间，涉嫌领导组织

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，对任期内咸

阳市中级法院及各区法院发生的迫

害法轮功学员负有不可推卸责任。 

◎2011 年 7 月 15 日，秦都区

法院开庭，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钟

金秀。后钟金秀被非法判刑。 

◎2016 年咸阳市秦都区法院

非法判处马明海 4 年、马洁 4 年、

张曦川 3 年有期徒刑。 

◎2017 年 11 月 21 日，高陵

区法院非法开庭，对三原县法轮功

学员魏再强非法判刑 4 年 6 个月。 

◎2017 年 12 月底，由于咸阳

市中级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马明海、

马洁、张曦川被秦都区法院非法判

刑一案的申诉迟迟不予开庭审理，

致使他们被秦都区法院劫持到渭南

监狱。（节选）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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